嘉義市113年青少年暨親子三對三籃球賽
競賽規程
一、指導單位：嘉義市政府
二、主辦單位：嘉義市籃球推廣發展協會
三、協辦單位：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、嘉義市東、西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、微笑運動用品股
              限公司
四、比賽日期：113年8月24、25日(六、日)。
五、比賽地點：嘉義市南興國中道生館及風雨籃球場
六、參賽資格：凡設籍、居住嘉義地區或就讀嘉義地區各級學校之青少年均可自由組隊參加，惟不得跨組或跨隊，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該隊參賽資格。

七、比賽分組： 1.男U12、女U12：限民國101.9.1以後出生者。
2.男U14、女U14：限民國99.9.1以後出生者至101.8.31以前出生者。
3.男U16、女U16：限民國97.9.1以後出生者至99.8.31以前出生者。
4.男U18、女U18：限民國95.9.1以後出生者至97.8.31以前出生者。

5.男U20、女U20：限民國93.9.1以後出生者至95.8.31以前出生者。
6.男U22、女U22：限民國91.9.1以後出生者至93.8.31以前出生者。
7.男U24、女U24：限民國89.9.1以後出生者至91.8.31以前出生者。

  以上各組未滿12隊時，得由大會視情況與上一級合併或取消比賽。

8.融合挑戰組:2位身障生與1位一般生(限民國95.9.1以後出生者至97.8.31以前
  出生者)。
9. 親子三對三籃球競賽:以家庭並具有親屬關係為單位，自由組隊參加，其中一人
   需為18歲以下之青少年。
八、比賽用球：除男U12、女生採6號球外，其餘男生採7號球。
九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7月29日(星期一)下午5時截止，逾期不受理。
十、報名地點：

1.嘉義市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 TEL：2237963、FAX：2234626 （嘉義市東區體育路10號）

2.微笑嘉義NIKE專賣店       TEL：2259119               （嘉義市中山路561.563號）
十一、報名手續： 
1. 填寫報名表，隊名限中文(四字以內)、英文(兩字以內)，隊名不雅者，得拒絕受理報名。

   2. 每隊限報3人(未足3人不得報名)，且需附上家長簽章同意書及身體健康聲明書。

   3. 請親送報名地點(逾期恕不受理)。

十二、賽程公佈程序： 
1. 8月14日(星期三)於嘉義市政府官方網站、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FB粉絲專頁公佈參賽球隊名單，若有漏列或誤植請於8月16日(星期五)中午12時以前電話聯絡許文心老師(0911722369)，否則不得異議。

      2. 8月19日(星期一)本會以電腦亂數編排賽程，不另舉行抽籤會議。
      3. 8月21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以後於嘉義市政府官方網站、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FB粉絲
        專頁公佈賽程、規則及參賽球隊須知；或8月24日(星期六)上午8時前
        於比賽場地公佈。

十三、獎勵：
    (一)除前三名頒發禮券、獎盃、獎狀外，並視各組參賽隊數增取若干名頒發獎盃或獎狀。
	名次
	91隊以上
	51隊～90隊
	12隊～50隊
	三分球大賽

	一
	15000每人5000元
	9000每人3000元
	4500每人1500元
	3,000元

	二
	9000每人3000元
	6000每人2000元
	3000每人1000元
	2,000元

	三
	6000每人2000元
	4500每人1500元
	1800每人 600元
	1,000元


    (二)融合挑戰組:取6名，頒發禮券及獎狀。
        1.第一名頒發禮券1200元，獎盃及獎狀。
        2.第二名頒發禮券900元，獎盃及獎狀。
        3.第三、四名頒發禮券600元，獎盃及獎狀。
        4.第五、六名頒發禮券300元，獎盃及獎狀。
    (三)民間企業(微笑運動用品)贊助:(此部分為暫定)
        1.報名好禮一:送微笑運動用品7折優惠劵

          報名好禮二:送微笑VS.嘉義市專屬鞋扣

        2.三分球大賽取前10名:每人微笑提貨劵壹仟元。

        3.身心障礙組加碼取前三名(共9位): 每人微笑提貨劵壹仟元。
十四、未參加開幕典禮的球隊則取消參賽資格，出場比賽時，請攜帶含照片身份證明（身份證、學
    生證或健保卡）以備查驗。
十五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者，得由大會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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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挑戰組比賽規則
1、 參賽資格：二位身障球員及一位一般球員(限民國 95.9.1以後出生者
          至97.8.31以前出生者。)。

二、球員人數：1.開賽需三名球員到齊，否則判定棄權。

              2.比賽中，若未足兩名球員，判定棄權。

三、時間：1.比賽時間：8分鐘不停錶，最後30秒依規定停錶。

          2.進攻時間：進攻時間20秒。
四、發球權：1.開賽時：雙方各派代表猜拳，勝者取得球權。

            2.採輪流制，一律於三分線外任一點開始。

            3.進攻隊之發球需由防守隊觸球後開始

              (但防守隊持球不得超過三秒鐘)。
五、若為比賽中之攻守交換時，由防守轉變為進攻之球隊均需由任一球員雙
            足於三分線外觸球，即可展開進攻(無需防守隊觸球)，否則即
            為違例。
六、犯規：1.每名球員每場犯滿3次即判離場，不得再上場比賽。

          2.每隊犯滿5次以上，每次犯規由對隊罰球兩次。
七、比賽結果：

    1.先得12分者為勝隊。

    2.在規定時間內分數較高者為勝隊。

    3.比賽結束同分時：採PK制(犯滿球員不得上場罰球)。每隊各派兩名
      球員罰球兩次，以總球數較多者為勝。若為同球數時，則每隊各派一
      名代表，輪流罰球一次以先投中者為勝，直至分出勝負為止。
八、本比賽以裁判之判決為最終決，各隊不得提出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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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對3比賽規則(含親子組)
FIBA 3x3籃球規則
	球場和比賽用球
	標準 3x3 場地大小為 15 公尺(寬)×11 公尺(長)。
所有的比賽都使用球為 6 號球。

	球隊人數
	共 4 名隊員(3 名上場+1 名替補)。
比賽需有三名球員在場才可開賽。

	裁判
	1 或 2 名。

	計時/記錄員
	2 ⼈以上。

	暫停
	每隊 1 次，每次 30 秒。如有電視轉播可有電視暫停，每次 30 秒，分別
在 6:59 和 3:59 後的死球暫停。

	開始球權
	擲硬幣，擲中隊伍可選擇正規賽開場球權或延長賽開始球權。

	得分
	三分球線內 1 分，三分球線外 2 分。

	比賽時間及得分限制
	比賽時間為 10 分鐘。得分最高為 21 分。

	延長賽
	不限時，先獲得 2 分的球隊獲勝。

	進攻時間
	12 秒。 如果沒有 12 秒計時器，裁判必須於倒數五秒時開始讀秒。

	投籃犯規的罰球
	三分球線內犯規-1 次。三分球線外犯規-2 次。

	球隊犯規限制
	球隊超過 6 次（不含）犯規以上則開始進行犯規罰則。 無個人犯規。

	球隊 7、8、9 次犯規
	對隊進⾏ 2 次罰球。

	球隊 10 次（含）犯規以上
	對隊進⾏ 2 次罰球並取得球權。

	技術犯規的罰則
	1 次罰球，球權不轉換。

	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的罰則
	2 次罰球，(如果團隊犯規 10 次(含)以上責＋球權)。
每次犯規算兩次團隊犯規。

	奪權犯規的罰則
	2 次罰球＋球權。
每次犯規算兩次團隊犯規。

	球中籃之後的球權
	防守隊球權。 原防守隊球員在球框正下方自行運球或傳給同隊隊員至三分線外，雙腳必須都在線外，並不可踩線。球未出衝撞免責區前，原進攻球隊不行進行防守。

	死球後的球權
	於弧頂外進行洗球（⼀次）。

	防守球隊搶到籃板或抄截
	必須運球或傳球至三分線外，雙腳必須都在線外，並不可踩線。

	爭球狀態的球權
	球權屬於防守球隊。

	換人
	死球狀態時進行換人，無需告知裁判或記錄員，欲交換上下場兩球員於端線進行擊掌或身體接觸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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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Curry小射手三分球投籃比賽辦法

 一、比賽日期：8月24日上午8點前報到。

 二、比賽地點：本市南興國中道生館及風雨籃球場
 三、參賽資格：以已報名參加鬥牛賽各隊伍中之任一位球員，需為18
        歲以下之青少年、需事先報名，詳見報名辦法，限額60位。
 四、比賽方式：

     1.人數：限額80位。

     2.比賽時間：預賽45秒，決賽30秒。

     3.比賽場地：以半場三分線外任一點至多投籃15次，每投進1顆得1
       分。

     4.比賽方式：
       (1)第一輪取12位最佳成績者進入第二輪。

       (2)第二輪取最佳3位排序前三名，如遇分數相同則以PK定點任1

         顆三分球直至決定勝負為止。

 五、獎勵：取前3名頒發獎盃、獎狀
     1.第一名頒發禮券3,000元、獎盃、獎狀。

     2.第二名頒發禮券2,000元、獎盃、獎狀。

     3.第三名頒發禮券1,000元、獎盃、獎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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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家長同意書
　　立同意書人確實同意其參加113年08月24-25日『嘉義市113年青少年暨親子三對三籃球賽』之活動，並已詳閱競賽規程，願遵守大會之規定。若違反規定因而在活動期間導致發生任何傷害，絕不追究主辦單位之責任。特立此書為憑
                    此致主辦單位：嘉義市籃球推廣發展協會
	參加者
	參賽之未成年選手
簽  章
	立同意書人(監護人)

簽  章
	    日  期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
＊可影印使用

身 體 健 康 聲 明 書  
    本人謹此聲明，本人身體健康、體魄強健，適合參與“嘉義市113年青少年暨親子三對三籃球

賽”。如因個人疏忽或健康及體能上的不足而導致受傷或更嚴重傷害，主辦單位將不需為參加者在
活動中遭受的任何傷害負責。如參加者的行為疏忽而導致第三者受到任何損失、傷害或受傷，本人
明白參加者須承擔主辦單位所面對的任何索償及要求。

體 能 活 動 問 卷
    對多數人來說，體能活動應該不會構成問題或危機。為識別那些小孩不適宜參加本活動；或是
需經醫生建議最適合的活動的人士。請細閱以下問題，請在「是」或「否」方格內加上✓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      否

1. 你的醫生曾否說你有心臟毛病?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 

3. 你是否經常感覺暈眩或有短暫性的嚴重頭昏眼花?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
4. 曾否有醫生說你的血壓過高?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
5. 曾否有醫生說你因運動而形成或加重了骨頭或關節毛病，如關節炎? 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
6. 除上述外，還有別的體能原因令你不能參加想參與的活動嗎?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
7. 過去一個月內，你曾否在沒有進行體能活動時也感胸口痛?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□      □
答案如有一個或超過一個「是」：在參加體能活動前，請諮詢你的家庭醫生。

參加者簽名 :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:_________________
＊可影印使用、每位選手須一張
